国有企业资产招租信息发布登记表
	招租方
	

	传真
	
	邮箱地址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看样负责人
	
	电话
	
	手机
	

	拟交易标的

（招租期限）
	

	租金底价
	
	拟公告天数
	      个工作日

	租金价款外是否含有其他需承租人承担的费用
	

	是否涉及优先承租权
	

	备注
	

	招
租
方
承
诺
	1、 本次招租已按厦国资产〔2011〕173号文的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并已向本企业职工进行公示，听取了职工意见。

2、 上述内容及所提交材料均真实、有效、合法、完整，无隐瞒或遗漏应披露信息，如有不实，我司将承担一切后果及责任。
3、 产权交易中心对意向承租人提交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仅作表面的核对，产权交易中心基于意向承租人的保证将有关资料转达给招租方，招租方将自行对意向承租人的身份及其他资信情况进行了解，对交易合同的签订或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自行进行评估和判断。
4、 本招租方保证各意向承租人均可到标的现场了解标的情况。在信息公告发布后不撤回上述标的，否则将向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支付本次招租底价的5％作为赔偿。
    5、上述标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可以合法出租。
招租方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身份证号码：


国有资产公开招租内部操作规程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资产出租管理的指导意见》（厦国资产〔2009〕287号）进入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资产招租项目适用本规程。

1、 受理招租申请。通过中心进行公开招租，招租方应向中心提供以下资料：
（一）、国有企业资产招租信息发布登记表（中心统一印制）；

（二）、招租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相关批准文件。凡需报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准的应提交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四）、权属证明材料；

（五）、招租方案；

（六）、招租资产清单；

（七）、合同范本；

（八）、其他所需材料。

2、 发布招租信息。中心对招租方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形式性审查，招租信息经招租方盖章确认后由中心在厦门产权交易网及相关报纸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期不低于10个工作日。对承租人的资格要求在厦门产权交易网上一并发布。
3、 登记承租意向。公告期内，中心对意向承租人进行登记，公告期结束后中心将不再办理意向登记手续。意向人在意向登记或资格审查通过后应按规定缴纳保证金，未成为承租人的保证金在竞价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退还。
资格审查：对承租人有特殊条件要求的，由招租方对意向承租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并在信息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中心。

4、 组织交易。确定在公开交易中的最高有效报价人为承租人，交易双方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署协议。

5、 出具鉴证书。成交后，中心对交易过程出具鉴证书。

6、 承租人应按合同期租金总额的2.5%向中心缴纳交易手续费，但最高不超过一个月实际成交的合同租金。

7、 中心享有对本规程及未尽事宜的最终解释权。
